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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现场

“我不是想逃避处罚，只是实在是抽

不出时间，请民警同志理解。”昨日上午，

在泰国做生意的钱某刚下飞机，就在父

亲的陪同下，赶到交警安阳中队投案接

受处罚。

2009 年 1 月 25 日 23 时许，从泰国回

来跟家人一起过年的钱某在家喝了一点

酒后，接到朋友电话就匆忙开车出门，驾

车途经 104 国道线上山根村路口时，被交

警查获。经血液检验，钱某体内的酒精浓

度为 2.25mg/ml，属于醉酒驾驶。交警随

即扣留了其驾驶证，并告知其 15 日内到

交警安阳中队接受处理。由于泰国生意

很忙，钱某没有等候进一步处理就赶回了

泰国。

此后，民警通过多方联系，找到了钱某

的父亲老钱。在父亲的帮助和劝说下，钱

某回国接受了迟到的处罚。

据老钱透露，儿子这一趟回国接受处

理，起码要损失十五六万元。“我跟儿子

说，赚钱的事情先放一边，人一定要回来。

虽然损失不少钱，就当买个教训，给别人一

个启示吧。”

据了解，由于钱某是在 2011 年 5 月 1

日之前发生的醉驾行为，不属于刑事案件，

加上他认错态度好，积极配合交警工作，交

警安阳中队对钱某作出拘留 3 日及罚款

2000 元的处罚决定。

（记者 陈瑞建 实习生 金智伟 徐向左）

2010 年 9 月 11 日，高楼镇的王先生驾

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，从飞云街道桥邻村

驶往市区方向。当日凌晨 0 时 20 分许，途

经飞云江大桥地段时，车头碰撞一辆轻便

摩托车后，又碰撞了一辆自行车，造成骑自

行车者受伤，三车不同程度损坏。

交警部门对此认定，事故发生后，王先

生送伤者到市人民医院后逃逸。王先生对

此事故负主要责任、骑车人负次要责任。

2011 年 11 月 23 日，双方调解，由王先

生向受害人赔付医疗费、误工费、伤残赔偿

金、精神损失抚慰金等项共计 18 万余元。

“ 车 上 有 人 打 架 ，你 们 快 救 他 ！”面

对 赶 到 现 场 的 民 警 ，一 名 中 年 男 子 仍

在 敲 打 轿 车 玻 璃 。 经 飞 云 派 出 所 民 警

处 置 ，该 男 子 被 送 至 市 第 五 人 民 医 院

救治。

12 月 15 日 14 时 许 ，飞 云 派 出 所 接

到 110 指 挥 中 心 指 令 称 ，建 设 银 行 飞 云

支行门口有人在砸车。值班民警赶到现

场发现，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手持

木棍，敲打一辆黑色轿车的玻璃，车子引

擎盖上放着一块大石头，车子的前挡风

玻璃和驾驶室侧的玻璃都被砸了一个大

洞，地上满是碎玻璃，中年男子的双手都

是血。

民警立即抢下了男子手上的木棍。面

对民警，该男子一个劲地叫嚷着：“车上有

人在打架，你们快救他。”民警仔细查看，

车上一个人也没有。此时，一旁的车主告

诉民警，他根本不认识该男子，对方无缘无

故砸了他的车，他害怕不敢上前阻止，只好

报警。

经了解，该男子姓伍，湖南衡南人，

41 岁，系精神分裂症患者。一天前曾在

瑞安火车站追打过路人，当天还掉到河

里被人救起，他身上的西装还是路人帮

他换的。现伍某已被送至市第五人民医

院接受救治。

（通讯员 郑益昆）

本报讯（记者 陈瑞建 通讯员 曾大威）

对于前天中午遭遇的“暗算”，市民黄先生

是一肚子怨气，不知道向谁发。

12 月 16 日 12 时 45 分许，黄先生驾驶

自备车在人民路自东往西经过市第五人民

医院正门前，打算右转弯进入罗阳大道。

此时，直行道上刚好是红灯，前面停着一辆

等待绿灯的轿车。黄先生见右边车道可以

通过，于是向右打了方向盘，打算借右边车

道通过路口。

可刚刚打了方向盘，黄先生就听见车

头传来撞击声，立即踩下刹车，并下车查

看。这一看，黄先生愣了，车头右侧架在了

一个 20 多厘米高、直径 50 多厘米的圆形水

泥墩上。事故造成车前保险杠底盘刮擦严

重，内扣脱落，需更换。

据附近居民介绍，这个水泥墩放在这里

很久了，也不知道什么用处，以前上面有一

圈同样大小的铁皮，有近一米高，驾驶员能

看得见。前几日，铁皮没有了，可能是被人

偷走了，只留下光秃秃的一个水泥墩，高度

只有20多厘米，路过的驾驶员很难发现。

20多厘米高的水泥墩“埋伏”路边

轿车遭“暗算”

投保人交通肇事逃逸，保险公司按规拒赔却输了官司

理由：未明确告知免责条款
■通讯员 戴贤淼 记者 金行哲

发生交通肇事逃逸，保险公司按合同可免责，拒绝赔偿。然而投保人认为，保险公司在合同签订中，未明确详细告知免责条款，手
续签字也非本人或受托人所签，理应赔偿。双方就此事历经两年多的调解协商及对簿公堂。日前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，维
持原判，判决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瑞安支公司赔付原告147665元。

昨天，投保人王先生收到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民事判决书。

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，被告保险公司

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未作明确告知义务，

故免责条款无效；虽然原告在交通肇事后

逃逸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，但该行为未

导致交通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的后果，故对

被告关于商业险不予理赔的辩解意见不予

采纳。因此，判决被告赔付交强险与商业

险两部分共计 147665 元。

被告对此不服，又上诉至温州市中级

人民法院，认为在司法实践中，对于因被

保险人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制订的

免责条款，无需告知，当然生效等因素，请

求改判。

但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，王先生

在原审中提出投保手续非本人或受托人

签名，原审已予以确认。保险公司在二审

期间并没有提供新证据证明投保手续系

王先生本人签名，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。

况且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

款，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担保人作

出足以引起注意的提示，并对该条款的内

容作出明确说明，否则该条款不发生法律

效力。同时，王先生虽在肇事后逃逸，但

该行为并未导致本次交通事故责任无法

认定的后果。

今年 11 月 26 日，温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终审判决，维持原判。

王先生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

限公司瑞安支公司投保了机动车交通事故

责任保险、第三责任保险等。他在履行赔

偿义务后，向该公司提出理赔请求。但保

险公司以王先生逃逸为由拒绝赔偿，并发

出了拒赔通知书。

王先生认为，他主观上并没有逃逸的

意识。事故发生后，他立即报警，并拦出租

车送伤者到市人民医院急诊救治后，又回

事故现场。可车辆已被交警部门拖走，当

时是凌晨，他就先回家休息。当日上午便

主动到交警中队接受调查。

王先生说，自己因不熟悉交通法，虽最

后被认定为肇事逃逸，但并不影响保险公

司赔付。同时他认为，在向保险公司投保

时，对方并未明确告知他肇事逃逸就不予

理赔，且此次投保均是由该公司业务员代

缴费、代签合同及代领发票的，他本人并未

签字。

今年 3 月，王先生将该保险公司告上

市人民法院，请求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在交

强险赔偿限额内赔付 96646 元，在第三者

商业责任险赔偿范围内赔付 59816 元。

今年 4 月 6 日与 6 月 14 日，市人民法

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。法庭上，王先生交

通肇事逃逸后保险公司该不该赔，成为争

辩的焦点。

被告太平洋财产保险公司称，机动车车

辆保险合同中明确约定，交通肇事后逃逸，保

险人不负责赔偿责任。因原告逃逸，保险公

司只赔偿交强险部分，商业险部分不予赔偿。

王先生的委托代理人、浙江玉海律师事

务所律师曹启练则认为，原告停车送伤者的

行为并未破坏现场，未导致交通事故成因带

来无法认定的后果，也并未加重保险公司的

风险系数。同时，在该案中，被告没有让原

告在责任明确说明书及保险单上签字，也没

有其他音影资料加以证明被告已尽到告知

义务，原告不了解被告格式合同中的相关

免责条款。因此，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

对原告不具有法律约束力。

交通事故被认定为逃逸

保险公司以逃逸为由拒赔

逃逸赔不赔成争辩焦点

两次审判都要保险公司赔

3 年前醉驾
昨从泰国赶回投案

砸车玻璃为救人？
原是精神分裂症


